关于清新县2010年财政决算草案的报告
清新县财政局局长 陈永常 
二〇一一年七月二十八日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

清新县2010年预算执行情况已向县六届人大第七次会议报告并经审议同意，现2010年财政决算草案已按要求正式编制。受县人民政府的委托，我向本次常委会报告清新县2010年财政决算草案，请予审批。

2010年，我县财税部门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和上级财税部门的指导下，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以“三促进一保持”为着力点，围绕生财有道、聚财有方、用财有规和集中财力办大事的原则，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积极扩大内需，扶持工业发展，不遗余力保增长，切实改善和保障民生，狠抓增收节支，优化支出结构，深化体制改革，加强财政管理，提高支出绩效，圆满完成县六届人大五次会议确定的财政预算，执行情况良好。

1、 2010年财政收支、平衡情况

（1） 收入情况

根据决算草案，2010年我县财政总收入完成215,625万元，比上年159,830万元增收55,795万元，增长34.91%，（剔除上年结转收入15979万元，财政总收入完成199646万元，同口径增长26.75%）。其中：
1、一般预算总收入182,943万元，增收45,264万元，增长32.88%（同口径剔除上年结余收入后，当年一般预算总收入171,710万元，增长26.85%），其中：
（1）地方一般预算收入83,903万元，为人大通过预算的125.07%，同比增收26,072万元，增长45.08%。

（2）上级补助收入87,402万元，其中：①返还性收入4,986万元(增值税和消费税税收返还收入1,230万元、所得税基数返还收入342万元、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税收返还收入913万元、其他税收返还收入2,501万元)。②财力性转移支付收入43,622万元（均衡性转移支付补助收入24,170万元、调整工资转移支付补助收入7,190万元、义务教育补助收入5,289万元、农村税费改革补助收入3,481万元、结算补助收入1,648万元、公共安全转移支付收入877万元，其他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967万元）。③专项转移支付收入38,794万元（不含基金补助收入）。

（3）转贷财政部代理发行地方政府债券收入405万元。

（4）上年结余结转收入11,233万元。
2、基金预算总收入32,682万元，同比增收10,531万元，增长47.54%（剔除上年结转收入4746万元，基金预算总收入27936万元，同口径增长26.12%）。其中：基金预算收入23,097万元，上年结余4,746万元，上级补助收入4,839万元。

（二）支出情况

2010年我县财政总支出完成195,166万元，比上年143,851万元增支51,315万元，增长35.67%。其中：
1、一般预算支出168,758万元，比上年119,183万元增支49,575万元，增长41.6%。其中，下拨佛山禅城产业转移工业园管理委员会转贷财政部代理发行地方政府债券资金405万元。
2、基金预算支出22,392万元，比上年17,405万元增支4,987万元，增长28.65%，主要原因是省级基金补助增加，县级基金预算收入增加，支出相应增加（省基金补助4,812万元，市基金补助27万元，上年结余4,746万元，县级基金预算收入23,097万元，年终结余10,290万元）。
3、上解支出2,516万元，比上年5,763万元减支3,247万元，减少56.34%。主要是去年一次性划转飞来峡上解支出3,564万元，但今年没有。
4、增设预算周转金1,500万元。
（三）结余情况

2010年，全县财政总收入215,625万元，财政总支出195,166万元，收支相抵年终结余20,459万元（其中一般预算结余10,169万元，结转下年使用10,031万元，基金预算结余10,290万元，结转下年使用10,290万元），实现了收支平衡。一般预算结余大主要是年终结算后省跨年度下达四税返还、班子奖励、一般性转移支付增量以及2010年一般预算超收未安排部分等共4,899万元；基金预算结余大主要是土地出让收入结余6,854万元。
（四）2010年超收使用情况

2010年一般预算收入83,903万元，超收16,818万元，2010年已报县人大常委会审批使用12,157万元，主要安排用于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公共安全、医疗卫生、科技、文化、“三农”、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增加住房公积金、人口普查等方面支出，超收部分当年未作安排4,661万元，现已纳入2011年预算安排，统筹用于教育、医疗卫生方面支出。
2、 重点支出安排和到位情况

县财政紧密围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三促进一保持”中心工作，坚持解放思想、改革创新，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坚持依法理财、统筹兼顾和增收节支的方针，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大力压减一般性财政支出，加大对“三农”、教育、科学、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支持力度，着力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确保民生支出需要。

（一）落实各项支农措施，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投入农业综合开发资金2,362万元，主要用于迳口灌区节水配套改造项目建设及太平、龙颈1.4万亩农田综合治理；投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资金997万元；投入城乡防灾减灾、清西围等水利工程建设资金3,648万元；投入农村水利、道路维修资金700万元。在农业发展方面，投入各项支农惠农资金3,812万元，主要是支持农业产业化发展，落实中央关于农民种粮直补、农机具购置补贴、水稻良种补贴、能繁母猪饲养和保险费补贴、“家电下乡”、“汽车摩托车下乡”等政策，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在扶贫开发方面，投入766万元推进扶贫“双到”工作取得实效。

（二）加大基础设施投入，改善城乡人居环境。全年投入各项城乡社区事务支出12,733万元，增长227.58%。投入中心镇亮化美化改造、排污治污资金209万元，飞水垃圾中转站建设资金284万元，投入城市道路、基础设施建设、环境绿化资金3,714万元，偿还各项城市建设融资贷款本息6,000万元，投入城乡环境卫生建设、维护资金1,778万元

（三）支持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提高人民群众基本生活水平。全年社会保障和就业方面支出17,403万元,增长20.09%。除年初固定投入抚恤、低保、民政对象、离退休支出外，重点增加投入如下：一是促创业就业。继续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投入专项资金855万元，加大劳动力培训力度，提高劳动力水平。二是提高社会保障水平。投入义务兵优抚、一次性抚恤金926万元；退役士兵安置资金167万元；解决公益性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勤人员购买社保资金61万元；提高五保户供养标准，投入资金469万元，从原来的每人150元/月提高到295元/月；解决五保户过冬棉衣资金缺口50万元。三是帮扶困难群体。安排城乡低保资金1,834万元，惠及21,391人；安排462万元用于低收入群体和城乡困难居民医疗救助，全年救助4,254人次；安排廉租住房保障资金94万元，主要用于实物配租建设；安排县福利中心建设资金463万元，确保福利院顺利搬迁。

（四）支持各项社会事业建设，提升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一是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全年教育支出47,010万元，增长42.63%。继续完善免费义务教育政策和经费保障机制，推进扶贫助学，落实中小学义务教育公用经费补助2,147万元，中小学免学杂费资金1,700万元；加强学校基础设施建设，全年校舍工程建设、教学设备采购支出6,477万元；完成义务教育绩效工资改革，保障教师待遇提高，县财力增加投入5,000万元实现教师工资待遇“两相当”；全面推进“普高”工作开展，落实“普高”经费650万元。二是统筹城乡医疗卫生建设，全年医疗卫生支出13,659万元，增长22.71%，主要用于建设覆盖城乡居民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医疗服务体系和医疗保障体系。投入1,331万元支持乡镇医院建设，提高农村医疗卫生水平；落实乡村医生补贴196万元，乡镇医务人员经费补贴776万元，农村合作医疗补助7,143万元，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资金1,004万元。三是加大科技投入，全年科技支出2,205万元，增长266.89%，主要用于扶持龙头企业技术改造及科学知识普及等。四是广泛地开展文体事业建设，全年文体方面投入708万元，增长24.87%，主要用于支持文化产业发展，推进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建设等。

（五）严格预算支出管理，压缩一般性经费支出。严格执行支出预算，除法律法规和有关政策规定需要增加的重点支出外，出国（境）费用、车辆购置及运行经费、接待费、会议费等五项一般性经费支出均实现零增长，积极构建节约型机关，特别是对接待费、车辆经费等支出进行了压缩和降低，全县部门预算单位共压缩预算经费332万元，占部门预算公用经费的9.6%。

3、 部门预算制度建立和执行情况

我县从2003年起实施县级部门预算试点工作，试点单位20个，2004年县级财政全额供给的行政事业单位全面实施部门预算，到2010年该项改革工作已开展了8年。

近年来，我县财政根据中央、省、市关于完善和推进地方部门预算改革的精神及县人大要求，结合我县的财力状况及单位基本支出的客观需要，对部门的基本支出预算主要采取定员定额的方法，并根据不同类型预算单位的具体情况，采用科学规范的方法分类、分档制定定额标准，并结合该部门预算外资金收入情况综合考虑编制部门预算，通过“二上二下”编制程序，最后下达各部门年度预算。

（一）2010年部门预算收入情况

2010年县级63个单位（增加环保局、四个综治维稳中心、少年宫并入教育局）总收入安排50,976万元，其中：财政拨款45,191万元(比上年37,566万元增加7,625万元，增长20.3%)，预算外资金收入5,785万元。财政拨款增加主要原因是教师实施绩效工资、分步实现“两相当”,以及公务员规范统一津补贴。
（二）2010年部门预算支出情况

2010年县级63个单位总支出安排50,976万元，其中：工资福利支出34,167万元（比上年增加5,399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8,995万元(比上年减少447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含离退休）7,814万元(比上年增加1,680万元)。

4、 向下级转移支付情况

    2011年，我县镇级财政一般预算收入27,155万元，县财政对镇级政府安排的资金共52,108万元（含教育支出，不含派出所、乡镇卫生院支出等），其中年初预算资金安排34,368万元（含教育），追加预算17,740万元，主要安排镇政府编内在职人员、离退休人员工资，民政抚恤救济资金、合作医疗、卫生院建设、农村税费改革资金、农村义务教育等。镇级收入与县财力支出相抵后，县财政对下级转移支付24,953万元（未包括派出所、县直农林水等派出机构及上级一次性专款的投入）。
5、 中央、省、市一次性专项资金安排情况

2010年，中央、省、市下拨一次性资金共39,705万元（含基金预算补助），其中中央、省下拨35,449万元,市下拨4,256万元。一次性专款主要安排项目如下：农业4,544万元，主要是农业技术推广、病虫害控制、农业生产资料补贴、农村饮水等支出；林业支出3,415万元，主要是生态公益林补偿、林业技术推广、森林防火、森林植被恢复等支出；水利支出3,287万元，主要是水利工程建设、农田水利等支出；扶贫2,123万元，主要是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支出；农业综合开发2,270万元；教育支出2,318万元(不含财力性转移支付)，主要用于农村免费义务教育；医疗卫生支出8,254万元，主要是农村合作医疗、镇卫生院补助、公共卫生服务专项支出；社会保障和就业3,027万元，主要是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复员退伍军人生活补助、职业培训补助等支出；公共安全支出402万元，主要是装备购置、政法部门建设支出；环境保护支出186万元，主要是污水设施建设专项支出；交通运输支出153万元，主要是石油价格补贴支出；资源勘探电力信息等事务支出355万元，主要是扶持中小企业发展专项支出；商业服务业等支出1,203万元，主要是家电下乡补贴、企业出口奖励等支出；其他专项8,168万元，主要是计生专项资金、工业园建设竞争性扶持资金、农村公路建设资金、彩票公益金等支出。

2010年度上级下拨专款39,705万元，至2011年6月30日已拨付33,908万元，未拨付5,797万元，其中农口资金4,713万元（主要是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资金366万元，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资金1,892万元，森林植被恢复以及森林防灾防火专项资金1,654万元，农业生产资料补贴762万元，水库移民后期扶持资金39万元。）企业口资金531万元（主要是粮食基础设施建设资金160万元，病猪无害化处理资金42万元，其他专项资金14万元），社保口资金507万元（主要是重大公共卫生服务专项资金114万元，中央抚恤补助资金258万元，省优抚事业补助资金135万元），综合口资金46万元（主要是省级彩票专项公益金补助资金）。

上述专款暂时未拨出的原因：
一是财政支农专项资金要求报账管理，报账制要凭合法有效的支出凭证才予拨付资金，因此存在拨款时间上的延后。二是部分资金要按实际支出情况拨付，如家电下乡补贴等资金。三是部分资金如工程项目资金必须按工程进度拨款，如农田水利建设、病险水库建设等资金。四是部分资金用款单位尚未申报，如淘汰落后产能省财政补助资金、基本卫生公共服务专项资金等。我局今后将进一步加强专项资金的管理，按上级有关要求及早分配、拨付专项资金，确保提高财政专项资金的使用效益。
2010年上级一次性专项资金总额39,705万元，占我县预算支出（含一般预算及基金预算）191,150万元的20.77%，主要是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三农等民生资金，对我县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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